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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職員  ：  助理法律顧問 6 

簡允儀女士  
 
高級議會秘書 (2)4 
余綺華女士  
 
議會秘書 (2)4 
朱秀雯小姐  
 
議會事務助理 (2)6 
郭美施小姐  

  
經辦人／部門  

 
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[ 檔 號 ： FH CR 2/3751/07 ； 立 法 會

CB(3)113/16-17 、 LS10/16-17 、

CB(2)345/16-17(01)至 (02)、CB(2)579/16-17(02)
至 (09)及CB(2)670/16-17(01)號文件 ] 

 
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件 )。  
 
2. 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：  
 

(a) 就法案委員會接獲的意見書提供書面

回應，以供下次會議討論；  
 
(b) 考慮提供下述資料：截算前骨灰安置

所不合法佔用未批租土地的情況，以

及在這類骨灰安置所不合法佔用的土

地上安放的骨灰數量；及  
 
(c) 提 供 其 他 法 例 中 類 似 條 例 草 案 第

23(2)(b)條的條文的資料。  
 
(會後補註： 政府當局就第 (a)及 (c)項的回應已分別

於 2017年 1月 23日及 2017年 2月 24日隨立法會文件

CB(2)688/16-17(01)及 CB(2)862/16-17(01)號文件發

給委員。 ) 
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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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下次會議日期  
 
3.  委員察悉，下次會議將於 2017年 1月 24日
(星期二 )上午 10時 45分舉行。  
 
 
III. 其他事項  
 
4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12時 49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7年 3月 2日  



附件  
 

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第三次會議過程  

 
日期： 2017年 1月 13日 (星期五 ) 
時間：上午 10時 45分  
地點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A 
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議程第 I項  ⎯⎯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
001049 - 
001201 

主席  委員察悉 8個團體/個別人士應法
案委員會邀請提交的意見書 (立法
會 CB(2)579/16-17(02)至 (09)號文
件 )，以及在會議席上提交由香港
性文化學會提交的意見書 (立法會
CB(2)607/16-17(01)號文件 )。  
 
主席表示，政府當局會就法案委員

會接獲的意見書提供書面回應，以

供下次會議討論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(會議紀要第
2(a)段 ) 

逐項審議條文  
 
001202 - 
003145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郭家麒議員  

審議條例草案第 4部  ⎯⎯  第 2分
部第 20條  
 
郭家麒議員詢問，政府當局的政策

是否只要有關申請人聲明他/她對

不合法佔用的未批租土地沒有申

索權，便會向截算前骨灰安置所發

出指明文書 (即牌照、豁免書或暫
免法律責任書 )。政府當局作出回
應，並表示規定暫免法律責任書的

申請人必須向地政總署署長申請

合法權限以佔用未批租土地，旨在

防止該申請人就有關土地提出逆

權侵佔申索。當局會按每宗個案的

情況考慮所有規範化申請。如有關

申請人未能符合全部規定，日後的

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 ("發
牌委員會 ")可拒絕指明文書申請。 
 
應郭議員要求，政府當局會考慮提

供下述資料：截算前骨灰安置所不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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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合法佔用未批租土地的情況，以及

在這類骨灰安置所不合法佔用的

土地上安放的骨灰數量  
 
郭議員詢問，有何機制核實在截算

時間前安放的骨灰數量。政府當局

回應時表示，當局透過行政通報計

劃 ("通報計劃 ")收集龕位的資料
(包括已出售並已安放骨灰的龕
位、已出售但尚未安放骨灰的龕

位，以及可供出售的龕位的數目及

相片 )。  
 
郭議員詢問，存在已久的截算前骨

灰安置所營辦人所提交的申請，會

否包括截算時間前訂立的安放權

出售協議 ("協議 ")及已出售但尚
未安放骨灰的龕位的資料。政府當

局表示，經考慮前法案委員會的意

見，政府當局已就 2014年條例草案
(向第五屆立法會提交 )建議一項
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以放寬下

述限制：存在已久的截算前骨灰安

置所如在截算時間後繼續安放骨

灰，將會喪失申請豁免書的資格。

根據經放寬的規定，存在已久的截

算前骨灰安置所如於截算時間後

但 在 《 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 條 例 》  
("《條例》 ")刊憲日期前，把骨灰
安放在截算前已出售的龕位內，仍

可合資格申請豁免書；以及已獲得

豁免書的存在已久的截算前骨灰

安置所，仍可於豁免書的有效期

內，把骨灰安放在截算前已出售的

龕位內。關於要求就截算前骨灰安

置所發出指明文書的申請，申請人

必須在自刊憲日期起計的 6個月屆
滿之後，但在自該日期起計的 9個
月屆滿之前，隨時向發牌委員會提

出申請並提供相關文件。有關就存

在已久的截算前骨灰安置所提交

的資料，申請牌照的人士必須提交

以截算時間狀況為準的骨灰安放

容量資料，而申請豁免書的人士則

(會議紀要第
2(b)段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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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須提交以截算時間狀況為準的骨

灰安放容量資料和下述登記冊：如

龕 位 的 安 放 權 在 截 算 時 間 前 出

售，但該安放權未有行使或只局部

行使⎯⎯關於該等龕位的登記冊。 
 

003146 - 
005423 

主席  
梁耀忠議員  
郭家麒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梁耀忠議員認為，存在已久的截算

前骨灰安置所如位於不合法佔用

的土地上，其營辦人提出的規範化

申請不應獲得考慮。政府當局表

示，發出暫免法律責任書的目的，

是讓存在已久的截算前骨灰安置

所的營辦人有時間完成規範化，以

符合申請牌照或豁免書的資格規

定。當局會視乎個別情況，發出或

不發出暫免法律責任書。根據條例

草案第 16條，如有該項條文提及的
執法行動針對骨灰安置所，則當局

不會發出指明文書。政府當局解釋

考慮規範化申請時顧及的主要因

素。  
 
郭家麒議員認為，相關政策局和地

政總署互相推卸針對不合法佔用

未 批 租 土 地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的 責

任，而這情況會被截算前骨灰安置

所的營辦人利用，成為他們不合法

佔用未批租土地的理據。政府當局

闡 釋 條 例 草 案 第 20(2)(a)(iv) 及
(2)(b)條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《條例》制定後，

對於未能申請或取得指明文書的

私營骨灰安置所，食物環境衞生署

將獲賦權採取執法行動。另外，地

政總署亦有權針對位於不合法佔

用的未批租土地上的這類骨灰安

置所採取執法行動。  
 

 

005424 - 
005600 

主席  
何君堯議員  

何君堯議員建議改善條例草案的

目錄的中文文本行文。  
 

 

005601 - 
005940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審議條例草案第 4部  ⎯⎯  第 2分
部第 21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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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郭家麒議員  郭家麒議員詢問，甚麼構成條例草

案第 21(2)(b)條訂明的 "任何其他
相關因素 "。政府當局作出回應。  
 

005941 - 
010402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郭家麒議員  
助理法律顧問 6 

審議條例草案第 4部  ⎯⎯  第 3分
部第 22條  
 
政府當局回應郭家麒議員的詢問

時表示，在接獲法律執業者根據條

例草案第 22(3)條給予的書面法律
意見後，發牌委員會可按適當情況

要求法律顧問就有關骨灰安置所

處所的公契給予意見。有關的法律

執業者仍須就其根據條例草案第

22(3)條 提 交 的 書 面 法 律 意 見 負
責。  
 
助理法律顧問 6表示，條例草案第
22(3)條只適用於該條訂明的要求
就骨灰安置所發出牌照的申請。  
 

 

010403 - 
011749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郭家麒議員  
梁耀忠議員  
周浩鼎議員  
助理法律顧問 6 

審議條例草案第 4部  ⎯⎯  第 3分
部第 23條  
 
郭家麒議員詢問，倘若透過通報計

劃收集得來的，關於截算前骨灰安

置所的詳情引起爭議，當局如何處

理。政府當局作出回應，並請委員

參閱條例草案第 27條，該條關乎證
明在通報計劃下收集的詳情。  
 
郭議員關注一些私營骨灰安置所

營辦人就截算前骨灰安置所提供

虛假詳情。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

如指明文書申請人就骨灰安置所

提出申請時，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

的資料，他/她即屬犯罪。根據條

例草案第 97(2)條，一經定罪，可
處罰款 50萬元及監禁 2年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梁耀忠議員的詢問

時表示，申請人須提交證據，以證

明致使發牌委員會信納他/她聲稱

的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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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周浩鼎議員表示，如豁免書的申請

人未能就其申請所提供的資料提

交證據，以作認證，則當局不應考

慮該等資料。根據普通法，如事後

訂立的協議被視作包含過去的代

價，則不可強制執行 (例如營辦人
以往曾承諾提供龕位，但買方當時

並沒有承諾付款，而事後訂立的協

議卻註明提供龕位及現時作出的

付款承諾 )。  
 
助理法律顧問 6表示，除了備存登
記 冊 的 方 式 外 ， 條 例 草 案 第

23(2)(b)條所訂的登記冊須載有的
詳情，將會由發牌委員會指明。該

等詳情不會在附屬法例中訂明，因

此不受立法會修訂。委員亦應考

慮，相關的申請人如何得知該等規

定。她表示，當法案委員會審議條

例草案第 54(2)條時，她會解釋該
項條文 (關乎更新登記冊 )，以及違
反該項條文的罰則。  
 
郭家麒議員問及其他法例中類似

條例草案第 23(2)(b)條的條文。助
理法律顧問 6作出回應。  
 
郭議員建議規定條例草案第 23(2)
條下指明的登記冊詳情，須經立法

會審議。政府當局作出回應，並表

示 應 給 予 發 牌 委 員 會 所 需 的 彈

性，就個別個案指明登記冊須載有

的詳情。  
 
應主席要求，政府當局答允提供其

他法例中類似條例草案第 23(2)(b)
條的條文的資料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(會議紀要第
2(c)段 ) 

011750 - 
012940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審議條例草案第 4部  ⎯⎯  第 3及 4
分部第 24至 29條  
 

 

012941 - 
013410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周浩鼎議員  

審議條例草案第 4部  ⎯⎯  第 4分
部第 30條  
 
周浩鼎議員詢問，有何措施將營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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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骨灰安置所對鄰近社區的環境滋

擾盡量減少，以及有關這類滋擾的

投訴如何處理。政府當局作出回

應。  
 

013411 - 
013727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審議條例草案第 4部  ⎯⎯  第 4分
部第 31至 34條  
 

 

013728 - 
014424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梁國雄議員  

審議條例草案第 4部  ⎯⎯  第 4分
部第 35條  
 
梁國雄議員詢問條例草案第 35條
中 "其持有人須合理地迅速採取所
有必需步驟 "的涵義，以及沒有遵
從條例草案第 35條的後果。政府當
局作出回應。  
 

 

014425 - 
014749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周浩鼎議員  

審議條例草案第 4部  ⎯⎯  第 4分
部第 36條  
 
周浩鼎議員關注到，鑒於就侵權而

言，使用 "滋擾 "一詞乃指一項訴訟
因由，故此，條例草案第 36(b)條
中的 "滋擾 "一詞，或會構成法律訴
訟因由。政府當局作出回應。  
 

 

014750 - 
015041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問 6 
梁國雄議員  

審議條例草案第 4部  ⎯⎯  第 4分
部第 37條  
 
助理法律顧問 6表示，條例草案第
37條適用於有關截算前骨灰安置
所的所有類別指明文書。  
 
助理法律顧問 6回應梁國雄議員的
詢問時表示，委員應從政策角度考

慮，條例草案第 37條是否可以接
受。因應政府當局就制訂條例草案

第 37條的背景所作出的解釋，梁國
雄議員確認接納條例草案第 37條
適用於所有類別的指明文書。  
 

 

015042 - 
015253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問 6 

審議條例草案附表 2 ⎯⎯  第 1部
第 1條  
 
助理法律顧問 6請委員注意，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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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草案附表 2第 1(b)條不會處理下述
個案：有關的骨灰安置所處所是透

過經法院確認的逆權侵佔所取得

的。按此，相關的申請未能符合相

關的規定。  
 

015254 - 
015825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審議條例草案附表 2 ⎯⎯  第 1部
第 2至 3條  
 

 

015826 - 
020446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審議條例草案附表 2 ⎯⎯  第 2部
第 4條  
 
(主席將會議延長至指定的結束時
間之後 15分鐘。 ) 
 
審議條例草案附表 2 ⎯⎯  第 3部
第 5至 7條  
 

 

議程第 II項  ⎯⎯  其他事項  
 
020447 - 
020519 
 

主席  下次會議日期   

 
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7年 3月 2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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